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苏州工业园区市场监督管理局
行政处罚决定书

苏园市监处罚〔2024〕Z03 号

当事人：苏州万禾冰雪体育管理有限公司

主体资格证照名称：营业执照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91320594MA1YMTHR87

住所：苏州工业园区中新大道东 999 号奥体中心商业广场三楼

L3-08

法定代表人：赵心业

2023年11月14日,我局接到涉及当事人的举报。2023年11月

22日，我局执法人员至当事人营业场所进行现场检查。检查中，

我局执法人员发现当事人现场开设的花样滑冰类培训课程，价

目表课包价格均超过5000元，涉嫌校外培训机构预收费管理违

规。该案于2023年12月22日立案，本局依法对当事人进行了调

查。

经查，当事人在开展校外培训过程中，存在一次性预收费超

过5000元的行为，其中《校外培训行政处罚暂行办法》正式施

行（2023年10月15日）后共有3笔课程均为一次性预收费5700元，

共计收取17100元，执法人员现场开具了责令整改通知书，要求

当事人限期整改。2024年1月12日，我局执法人员再次至当事人

营业场所进行现场检查，当事人已经对滑冰培训课程价格公示

进行整改。目前违规收取的费用均已退还。

上述事实，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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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苏州万禾冰雪体育管理有限公司的《营业执照》复印件、

《苏州市体育类校外培训机构审核意见书》复印件、法人身份

证复印件、授权委托书、被委托人身份证复印件，证明当事人

主体资格和代理人身份情况；

2.当事人对周云职务情况出具的说明，证明周云在公司担

任的职务及工作内容；

3.2023年11月22日、2023年12月27日对当事人制作的现场

笔录、责令整改通知书和询问笔录，证明当事人滑冰培训课程

课包价格存在一次性预收费超过5000元的事实；

4.2024年1月12日现场检查执法记录仪视频光盘和现场笔

录，2024年1月17日对当事人制作的询问笔录，证明当事人已对

其预收费价格进行整改的事实；

5.当事人提供的与消费者就滑冰运动及滑冰教学签订的协

议书模板，证明当事人与消费者之间签订协议的相关内容；

6.当事人整改后的滑冰价格表，证明当事人现滑冰培训课

程收费价格均已不超过5000元的事实；

7.当事人提供的学员名单及退费记录，证明当事人一次性

预收费收取超过5000元学费的学员明细和退费情况；

8.当事人提供的收费系统后台数据图片，证明当事人后台

系统内一次性预收费超过五千元学费的学员信息；

9.当事人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、江苏省市场监管

电子政务管理信息系统上有关行政处罚记录情况打印件，证明

当事人无行政处罚记录的事实。

2024年4月8日，本局向当事人送达了《苏州工业园区市场

监督管理局行政处罚告知书》（苏园市监罚告〔2024〕Z03号）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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告知当事人本局拟处的行政处罚以及当事人依法享有的陈述申

辩的权利。当事人收到告知书后未在规定时间内来本局陈述、

申辩，视为放弃陈述、申辩权利。

本局认为：根据《教育部等十三部门关于规范面向中小学

生的非学科类校外培训的意见》（教监管〔2022〕4号）中“11.

强化预收费监管。……培训机构不得一次性收取或以充值、次

卡等形式变相收取时间跨度超过3个月或60课时的费用，且不得

超过5000元”，当事人在日常经营过程中，存在预收费管理违反

国务院相关部门有关规定的情形。依据《校外培训行政处罚暂

行办法》第二十二条“校外培训机构管理混乱，有下列行为之

一的，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校外培训主管部门或者其他有关部

门责令限期改正，并予以警告；有违法所得的，退还所收费用

后没收违法所得；情节严重的，责令停止招收学员、吊销许可

证件……：（三）校外培训机构收费价格、收费行为、预收费管

理等违反法律法规和国务院相关部门有关规定的”，构成违反校

外培训机构预收费管理规定的行为。

鉴于当事人系初次被发现该违法行为，在案件调查过程中能

够积极配合并如实陈述违法事实，及时改正违法行为，且违规

收取的费用均已退还，依据《校外培训行政处罚暂行办法》第

二十二条“校外培训机构管理混乱，有下列行为之一的，由县

级以上人民政府校外培训主管部门或者其他有关部门责令限期

改正，并予以警告；有违法所得的，退还所收费用后没收违法

所得；情节严重的，责令停止招收学员、吊销许可证件：……

（三）校外培训机构收费价格、收费行为、预收费管理等违反

法律法规和国务院相关部门有关规定的；”规定，本局决定作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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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下处罚：

责令当事人改正，并予以警告。

如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，可以在收到本行政处罚决定书之日

起六十日内向苏州工业园区管理委员会申请行政复议；也可以

在六个月内依法向苏州市吴中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申请

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期间，行政处罚不停止执行。

苏州工业园区市场监督管理局

2024 年 4 月 16 日

（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将依法向社会公开行政处罚决定信息）

本文书一式三份，一份送达，一份归档，一份承办机构留存。


